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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 

「美麗山田」偏鄉學童美學播種 

經費申請辦法說明書 

一、計畫依據： 

依據財團法人阿瘦文化藝術基金會年度計畫，辦理偏鄉暨弱勢兒

童美感提升相關之教學方案贊助。 

二、計畫總目標： 

自民國 100-104年，五年扶助偏鄉近 70個兒童美學團隊，創造

自有美育作品達 4000件（含曲目、圖像創作、舞碼…等）。 

三、計畫目的： 

• 協助偏鄉弱勢國小學子接近美學，開拓美學視野。 

• 鼓勵偏鄉教師協助兒童提升「美力」。 

• 鼓勵孩子從團隊配合與學習中，互助合群。 

• 令學童從舞台或展演經驗中，建立成就感及自信。 

• 鼓勵美學師資提出創意美學教案。 

四、贊助對象： 

1.執行美學教育之偏鄉或弱勢校園，自我認定標準： 

（1） 凡有心從事美學之教師，卻苦於環境、社會人文、教育資源

等因素，致美學教育工作困難之校園。 

（2） 具有執行二年以上之教學經驗，有意提升教學現況或面臨中

斷不繼之校園。 

2.「美學教育」贊助範圍： 

（1） 樂器類  (2)裝置藝術類  (3)舞蹈類 

3.執行時程： 

涵蓋上、下學期，自 104年 9月至 105年 6月，每月至少 8小時

(可視規劃內容彈性調整每月時數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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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提案方式： 

（1） 以校園教師或學校為計畫提案代表，採網路報名，不接受紙

本報名，亦毋需行文。 

（2） 上傳報名表： 7/10（五）18:00 前於網路上傳報名表(附

件四)。 

• 104年報名表下載：http://www.asoart.org.tw 

（網路報名操作辦法請參閱附件二） 

• 本階段為基本資料填寫，並簡述計畫精神，務求精簡陳

述、重點清楚。受惠人數與預算的合理分配是評選重點。 

（3） 公告獲選提案名單： 7／31（五）於阿瘦文化藝術基金會官

網公告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獲選提案學校。 

（4） 上傳提案： 8/12（三）18:00 前上傳計畫案（限受邀者） 

〃下載專用格式：務必使用規定格式提案(附件五)，不符者

失去提案資格，不另行通知。 

〃評選分數佔比： 

項目 分數佔比 說明 

專業評審評選 70% 按指定格式提案 

FB網路催票 30% 統計 8/22~8/28按讚數 

5.贊助金額： 

獲選學校每一學期贊助金額上限為 48,000 元，實際贊助校數將

依提案比例分配。 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1.各階段作業時間表： 

報名表上傳 報名初審 邀請提案 上傳提案書 提案審查 決選確認 

6/3-7/10 7/11-7/29 7/31 7/31-8/12 8/13-8/28 9/1 

校園上傳 

「報名表」 
初選審查 

初選公告 

向通過初選

者邀請提案 

各校依報名

表上傳提案 

1.提案審查 

2.FB按讚 

(8/22-8/28) 

官網公告獲

選學校 

http://www.asoart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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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贊助撥款： 

（1） 104學年度上學期： 

• 104/9/11前依核准贊助金額開立學校領據/收據，連同匯

款帳號資料寄達基金會。 

• 104/9/18 前基金會將撥款匯入學校帳戶，開始執行各校

提案計畫。 

（2） 104學年度下學期： 

• 105/01/29前將上學期結案報告(附件六)、執行成果影音

光碟、下學期贊助金領據/收據，寄達基金會。 

• 上學期結案資料審核通過後，將於 105/2/26 前撥發下學

期補助款。 

• 105/07/01前將下學期結案報告(附件六)、成果影音光碟

寄達基金會，完成 104學年度美麗山田計畫。 

（3） 獲贊助學校遇執行人調職或其他因素無法執行本案者，將

於每學期撥款前暫停補助。 

（4） 獲贊助學校務必於規定期限內，提供學校領據/收據，並檢

附存褶影本以利撥款，超過期限視同放棄贊助資格。 

3.提案計畫執行： 

（1） 請依照送審之提案預算內容，辦理各學期請款作業。 

（2） 各學期提案計畫結束後應提供結案報告書(附件六)、金額

使用說明表，供本會掌握補助款使用方向。 

（3） 若為購買樂器、設備、牆面彩繪之贊助需求，應有「阿瘦

文化藝術基金會-美麗山田方案」之相關贊助字樣。 

4.結案報告檢附內容： 

（1） 獲選提案執行過程之照片及影片，供基金會確認執行內

容，若未檢附相關記錄，將無法提供新學期之補助。 

（2） 需附上參與獲選專案之學員學習故事 5則，每則 200字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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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獲選提案學校同意參與美麗山田計畫之圖片、影片、肖像、

作品照片，授權本會網站及相關新聞報導、活動宣傳(包括

但不限於)無償使用，需留意所提供之學生作品或照片、影

片並無侵權問題。 

5.104學年度「美麗山田」經費申請辦法說明若有未盡事宜，將

由阿瘦文化藝術基金會解釋為主。 


